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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提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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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婚时约定
将房屋赠与子女
事后可否撤销？

有读者问：
我父母离婚时，经过各自充分考

虑，在自由、自愿基础上达成的《离婚协

议书》中约定，将他们共有的一套房屋

赠与给我。近日，父亲以还没有办理过

户手续为由，要求撤销该赠与。请问：

我的父亲可以依此撤销吗？

本报作答：
你父亲不能撤销。

一方面，离婚协议异于一般合同。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六百五十八

条第一款分别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

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

协议。”“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

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即赠与合同作为

合同的一种，如果赠与财产权利尚未转

移，的确可以撤销赠与。与之对应，似

乎父亲也可以撤销将房屋赠与给你。

其实不然，因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

条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

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

关申请离婚登记。离婚协议应当载明

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

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

的意见。”即由于离婚协议涉及有关身

份关系，具有人身属性，应当受婚姻法

律关系的调整，而不应当受合同法律关

系的调整。正因为所涉房屋赠与源于

《离婚协议书》，决定了你父亲不能拿赠

与法律关系说事。

另一方面，本案不具备撤销的法定

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条

规定：“夫妻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

割问题反悔，请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

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

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

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

人的诉讼请求。”即法院据于撤销的情

形限于存在欺诈、胁迫等。其中的欺诈

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

者隐瞒真实情况，是对方陷入错误而为

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是

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

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

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当事人在违

反真实意愿情况下而进行的民事行

为。与之对应，本案却并不存在。退一

步说，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

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

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

规定。”即基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

养既是法律义务也是道德义务，从这一

角度上看，你父亲也不得撤销。

颜梅生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范相榕 罗沁瑶

“经常看到其他商家卡券上也有这些字，还以为是行业

规定。”近日，面对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的调查，象山县一家名

为“静觅轻餐”的餐饮店负责人说。

原来，市场监管局在开展霸王条款专项整治行动中发

现，这家今年新开的餐饮店正在做促销，消费者在该店一次

消费满100元，可获一张披萨赠送券，赠券上同时印有“此券

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字样。

执法人员现场向餐饮店负责人指出，赠券上注明的“此

券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涉嫌霸王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

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

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

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

效。”

执法人员于是对该餐饮店予以立案查处。

来自象山县市场监管局的统计显示，从8月开始的为期

两个月专项整治行动中，该局已查处包括上述餐饮店在内的

隐藏有霸王条款的相关案件8件，涉及商场、超市、餐馆、美

容美发、健身场馆等行业。

据执法人员介绍，霸王条款包括经营者明确指出发生任

何后果概不负责的；条款中限制、排除消费者的正当权利，只

约定消费者义务的；经营者有意为自己设置不合理的权利，

减轻义务的；限制消费者寻求法律救助途径的；加入“解释

权”一词，规避法律制裁的。

比如，维修时造成损坏，仅赔偿消费者维修费；使用场地

时，称“如有人身伤害，本公司不负责”；打折、促销商品概不

退换；谢绝外带食品；买一赠一，对赠品不实行“三包”；卡内

金额过期作废……这些霸王条款均是无效的。

对于存在霸王条款商家的处罚，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

为处罚办法，市场监管部门除了责令改正之外，同时可以单

处或者并处警告，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霸王条款，可先与

经营者沟通，指出其不合理之处，通过协商解决。若经营者

拒绝协商，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也可提起诉讼，通过司

法途径，要求经营者赔偿损失等。

颜敏丹 刘竹柯君 陈巧峰

很多人觉得开车的风险在路上，其实下车的过

程也马虎不得，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惨祸。日前，

玉环市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因“开车门”而引发的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2019年10月的一个夜晚，玉环人林某驾驶轿

车沿着玉城街道珠港大道行驶，因突然想上厕所，

他缓慢行驶到法院门口的非机动车路段停车。

就在他推开车门的一瞬间，意外发生——驾驶

电动自行车的陈某正赶去厂里上班，电动车撞上了

车门，陈某瞬间飞起，头部着地。

林某连忙下车查看，只见一个人倒在路上，嘴

上流着血。随后陈某被送至医院，并辗转到杭州、

上海等地治疗，后经精神医学评定为器质性精神障

碍（极重度智能减退），为一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交警大队作出事故认定书，认定陈

某在此事故中无责任，林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此后，林某和某保险公司共垫付了陈某近50

万元的医疗费用，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为此，今年

2月，陈某将林某和某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

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等130余万元。

庭审现场，林某承认是他的疏忽才造成了此次

事故。但他表示，陈某对此次事故也负有一定的责

任：一是车速过快，已达28-31公里/小时，远超道

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二是陈某存在酒后驾车的

情况；三是陈某没有佩戴头盔，否则不会造成那么

严重的损伤。

陈某则认为，既然交警大队已作出林某全责的

事故认定书，就应当按照事故认定书，由林某承担

全部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事故认定书是对事故发生原

因的分析，理论上属于行政责任认定。但本案纠纷

系因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侵权责任纠纷，对损害产

生后的民事责任承担应结合实际来认定，按照侵权

责任法相关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

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次事故中，原告陈某存在未戴头盔、酒后驾

驶助动车，以及驾驶助动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有

关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最高时速不得

超过15公里规定的情节，对事故发生也存在过错，

特别是未戴头盔直接导致损害后果的扩大，故可以

减轻被告林某的民事责任承担。结合本案实际，法

院酌情判定原告承担交强险外损害费用的20%。

对原告所主张的各项费用，法庭经过核对，确

定共计164万元，减去交强险赔付的12万元，剩下

部分林某需要承担80%。由于林某在保险公司投

保了商业第三者险最高额100万元，那么他还需自

行承担21.6万元的赔偿。

由于陈某目前仍在康复治疗中，林某在本案中

承担21.6万元后，对之后陈某产生的费用，仍要继

续承担80%的赔偿责任。

和谐发展

社区是百姓生活的主要场

所，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

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部

门负责人近日接受记者专访时

表示，物业管理行业到了再审

视和再定位的发展阶段，各地

应促进物业管理与基层社会治

理深度融合，构建物业管理新

格局，化解物业和居民之间的

矛盾，促进和谐发展，打通服务

百姓的“最后一公里”。

新华社 徐骏 作

“最终解释权归本店所有”？
霸王条款！象山整治了8起

车门一开，赔偿百万！


